
【互動數據】47人案判刑：角色、認罪、指證、

黨派…哪個變量效力大？

從不同角度觀察和理解國安最大案——民主派初選案的判刑結果。

2024年11月19日，香港高等法院原訟庭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，就2020年民主派初選案，對45名

「串謀顛覆國家政權」罪成被告作出判刑。眾被告判囚10年至4年2個月不等。

這是2020年6月30日，由北京制定的《港區國安法》在香港頒布實施以來，高院原訟庭第一次就

「顛覆國家政權罪」作出判刑，判刑無指引可依、無先例可循，而罪行最高刑罰可達終身監禁。

以下兩組互動圖表列出案中全部47名被告在案件內外的一些關鍵特點，包括他們在公民社會和政界

的身份、在初選中的角色、在審訊和陳情中所採取的立場、與案情有關的主要政治聯繫等，讓讀者

可以從不同角度嘗試觀察和理解判刑的結果。

民主派初選案（47人案）是香港公民社會上最大規模的拘控案件，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深遠，也是

反映了香港司法新局面的一個重要事件。2024年11月，案件從首次提堂起計，橫跨3年8個月迎來

判刑，端傳媒共有四篇報導跟進，包括大事回顧、判刑現場報導、刑期數據分析報導以及專題特

寫，敬請留意。

從2020年初選舉行、2021年抓捕及起訴，2023年開審到2024年判刑，端傳媒對案件的發展有不少

深度紀錄，請閱覽47人案系列回顧案件報導及互動頁面。

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241118-hongkong-47-democrats-nsl-trial-timeline
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241119-whatsnew-hongkong-47-democrats-nsl-trial-sentence
https://theinitium.com/series/47-pro-democracy-activists


香港 47 人案的被告背景

點擊圓圈可查看各被告名稱和簡介、初選角色、無保釋日數及最終刑期。

後續圖表分別整理被告的政治聯繫、職業身份、審訊立場、審訊結果。

你也可點擊下方的表單選項，以不同分類視角查看數據。

註1：量刑起點：根據罪行嚴重性、被告罪責、對公共的影響等元素確定的量刑基準點，在此基準上可能有扣減，如及早認罪；也可能有加
刑，如罪行牽涉未成年人
註2：根據《港區國安法》第22條，顛覆政權罪被定罪者根據罪責可分為三等，第一等是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者，處無期徒刑（終身監禁）
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（監禁）；第二等是積極參與者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；第三等是其他參與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
（監禁/入勞役中心/入教導所）或者管制（社會服務令/入感化院）
註3：根據《港區國安法》第33條，揭發他人犯罪行為，查證屬實，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的，可以從輕、減輕處罰，甚至免
罰
註4：無保釋日數從2021年3月1日案件首度提堂起計算。無保釋日數與還押日數略有不同，因部分被告在因初選案還押期間，又因其他案
件罪成而要正式服刑，服刑日子不計入他們因初選案的還押日子、不能用於抵扣初選案的刑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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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Flourish data visualization

本案的控罪是「串謀顛覆國家政權」，其中「串謀」是普通法罪行，「顛覆國家政權」是《港區國

安法》罪行，根據《港區國安法》，顛覆罪罪犯可按罪責輕重分為三類，「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

的」，處終身監禁或十年以上監禁；「積極參加的」，處三年至十年監禁；「其他參加的」，處三

年以下監禁。而「串謀」的最高刑罰，可達實體罪的最高刑罰。

因此，顛覆罪的三級判刑是否適用於本案曾是陳情期間的一大爭議點。

在11月19日頒下的判刑理由書中，三名法官裁定，由於本案的所有被告面對的只是一項串謀控罪，

顛覆罪的三級判刑，雖然有參考價值，但不應該被嚴格適用。理由是顛覆罪並沒有訂明「串謀顛

覆」的情況下應該如何判刑，而串謀罪只訂明最高刑罰——而非最低刑罰——可看齊實體罪行，而

大部分的辯方律師都同意，法庭可以參考顛覆罪的三個分級，根據各被告的角色和案情，確定他們

的量刑起點。

https://flourish.studio/?utm_source=showcase&utm_campaign=story/2710568


香港 47 人案的刑期與被告關鍵特點

圖表分別以審訊立場、判刑分級、辯方陳情分級、建議量刑、初選角色或選區、政治聯繫切入看被告刑期。

*點擊可查看各被告簡介、初選角色及其他關鍵特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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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Flourish data visualization

分析判刑結果可見，刑期起點共分為五層：最高為180個月（15年），為被定為「首要分子」的戴

耀廷、區諾軒、趙家賢適用；同屬組織者的鍾錦麟適用次一級的起點，為144個月（12年）。

三名《墨落無悔》聲明起草人鄒家成、張可森、梁晃維，公民黨時任黨魁楊岳橋，刑期起點第三

高，為96個月（8年）；被控方指控為「組織者」、但法庭認為屬於「積極參與者」的「三投三不

投」運動發起人吳政亨，刑期起點為90個月（7年半）。其餘被告，均被歸類為「積極參與者」，

刑期起點均為84個月（7年）。

減刑因素主要有四大類：第一類是及早認罪。根據香港普通刑事法律，認罪的被告，根據其認罪的

遲早，最多可得到三分之一的刑期扣減。大部分認罪的被告——包括戴耀廷——都得到了全部三分

之一扣減；伍健偉和林景楠屬於開審前認罪的被告，他們獲得的扣減相比其他認罪被告較少。

第二類是為警方和控方提供協助。根據《國安法》第33條，擔任控方證人，「揭發他人犯罪行為，

查證屬實，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的」，有機會可以從輕、減輕甚至免除處罰。包括

認罪扣減在内，擔任控方證人的區諾軒、趙家賢、鍾錦麟因為協助當局，而得到了總共45%到50%

的扣減，同樣擔任控方證人的林景楠，卻因為他的口供對案件「幾無用處」，而沒有得到任何這方

面扣減。

第三類是「誤信初選計劃合法」，一般能得到3個月扣減，但法官們明確表示不接受曾接受專業法

學訓練的戴耀廷和前公民黨黨魁楊岳橋適用於此類扣減。

第四類是過往的公共服務記錄，一般有2個月到3個月扣減，但有定罪判刑記錄的被告，往往被視為

已經用過其過往服務來減刑，因此在本案中不能重複使用。

刑期扣減的中位數為31個月，平均約為27.5個月。

47人案判刑，「首要份子」戴耀廷囚10年最重，其餘被告最低4年2個…

延伸閱讀

https://flourish.studio/?utm_source=showcase&utm_campaign=story/2722461
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241119-whatsnew-hongkong-47-democrats-nsl-trial-sentence




最終判刑，「首要分子」中，只有戴耀廷達到該級被告的最低10年刑期，區、趙、鍾分別獲刑81個

月、84個月和73個月，均低於首級被告的最低10年刑期。

總刑期第二高的是首先提出發起《墨落無悔》聲明的鄒家成，他沒有認罪，最終只有3個月的、對

法律無知的扣減，屬於扣減最少的被告之一，最終刑期93個月，相較之下，選擇認罪的另外兩名發

起人張可森、梁晃維，則最終獲刑59個月。

總刑期第三高的是沒有認罪的吳政亨，為87個月。沒有認罪也沒有求情的何桂藍沒有任何扣減，總

刑期84個月，與趙家賢並列第四，甚至高於區諾軒。刑期起點第三高之一的楊岳橋，在認罪和配合

警方扣減，以及過往公共服務扣減之後，總刑期降至61個月。

總刑期的中位數是59個月，平均數約為65.5個月。

在判刑理由書中，法官們還回應了其他辯方律師提出、但法庭不接受的減刑因素。

一個是初選計劃的不可能性。法官們認為，初選計劃是否可以被實現並非法庭要猜測的因素，法官

們肯定的是，案發時所有被告都竭盡全力希望令計劃成功。「若非因為新冠疫情導致2021年立法會

選舉的推遲，我們認為，有關計劃並非注定失敗。初選在（2020年）7月11、12日舉行的時候，完

全沒有人提過初選不過是一場學術演練、計劃無法實現。61萬普通市民也不這樣認為。」

二是顛覆罪下四種情況中、本案所屬第三種「嚴重干擾、阻撓、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

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」較前兩種輕。「同樣的刑罰無差別地適用於國安法22

條下的所有分項」，「罪行的嚴重性取決於許多因素：謀劃的程度、使用的方式方法、攻擊的次數

香港人的國安時代：三年拘捕與檢控

延伸閱讀

https://theinitium.com/visual/interactive/20231005-hongkong-nsl-prosecutions


和程度、參與的人數、可能產生的傷害、實際的結果和影響。這必須是一個考慮了所有因素之後的

全面評估。」

「如果計劃被實施到最後一步，其將會帶來深遠的負面影響，嚴重程度不亞於推翻香港特別行政區

政府。」


